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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的冲突 ：合理破除人文与科学的研究方法藩篱

张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探索与争鸣》杂志自今年第 1 期开始，设立“构建中

国阐释学”专栏，邀集人文社会科学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撰文，积极参与阐释学相关基本理论

问题的论辩与争鸣。在《探索与争鸣》2019 年第 10 期，我曾经发表题为《论阐释的有限与无

限——从 π 到正态分布的说明》的文章，尝试借鉴自然科学中的理论与方法，探讨在当代阐

释学理论和实践中阐释本身是否开放的问题，对阐释的有限与无限这一精神科学领域的问题

进行说明。

阐释的对象可以是人，可以是现象，可以是文本。这几年我一直在想，作为阐释的主体，人

们对人、现象、文本是否可以作出任意阐释，或者说，任意阐释是否“合法”？在西方阐释学理

论和话语几乎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尤其是将西方阐释学的一些基本的理论、概念和范畴放到中

国语言文化的场域中去理解，人们难免陷入困惑甚至糊涂。例如，对“文本的开放”和“阐释的

开放”问题，许多人就搞不清楚。经过几年来的“苦思冥想”，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文本的

开放与阐释的开放其实是两件事情，具有各不相同的内涵，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从我本人对文本的理解看，文本本身的意义是有限的。试想，如果某个确定的文本所包含的

意义是无限的，为什么会有无穷无尽的文本继续出现呢？这说明某一具体文本不可能包含无限的

意义。如果人类对于现象、世界、自我的认识通过一个文本就能够表达，那么就不会有无数的文

视域融合、形式建构与阐释的
当下性

□ 　张　江　周　宪　朱立元　丁　帆　邓安庆　曾　军　成祖明　李红岩

　　本刊 2020 年第 1 期开辟“构建中国阐释学”年度专栏以来，学界围绕阐释的有限与无限的张力关系、数学语

言介入阐释学研究的意义、公共阐释内含的丰富性等众多论题展开持续的讨论和争鸣，并将阐释学视角与方法引入

文史哲学科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11 月 22 日，本刊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共同举办“当代中国阐释学论坛”。

与会学者聚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如何阐释现实世界、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的核心问题与关键思路等阐释

学基本理论问题再次展开深入研讨和激烈交锋。现将学者发言实录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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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世代代传承下来，进入人类的知识体系和认识体系。而文本是开放的这一事实，又使文本本

身允许他人进行无限的阐释，也就是说，文本自身并不能约束别人的阐释。所谓阐释的开放，意

指阐释者对文本的阐释是无限的，阐释者有权利也完全可以进行无限的阐释，文本、作者、他人

都无法约束阐释者这样做。但是，应该强调的是，不能把阐释的无限当作文本的无限，或者说，

阐释者对于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又是受约束的，即受文本本身有限意义的约束。譬如说，一个陶瓷

杯子，人们当初设计生产它时是让大家用来喝水的，但是你可以说它是用来喝水的，也可以说它

是用来盛装其他东西的，甚至你还可以把它说成是进行自卫或实施攻击的武器，抑或任何你能想

起的其他用途的物件，但那已经不是生产者赋予它的本来的意义。你可以随心所欲地阐释或使用

这个杯子，但你改变不了它本来的意义。

退一步讲，无论哪一个文本都可任由阐释，亦即阐释可以无限，但无限的阐释不一定有效，

阐释的有效性需要得到公共理性的承认。我们不说你的阐释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低级还是

高级，我们也不讨论阐释的结果是不是离开了文本、是不是符合文本的意思，我们只问你作出的

阐释在你所在的团体或共同体中被接受和同意吗？是在什么样的范围和层次上被接受和同意？

在政治哲学领域，公共理性是一个常识概念。如果公共理性承认某一阐释，该阐释就是有效的。

阐释者从文本中阐释出来的东西，他人是否会同意？被同意的阐释就是有效的，不被同意的阐释

就是无效的。不过，有效的阐释不一定就是真理，通俗地讲，有效未必就是对的。而且，随着人

类公共理性的进步或堕落，对事物的认识和对阐释的接受都是变化的——本来很荒谬的东西可能

被接受，而原本被接受的东西可能被抛弃。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有若干像地心说、日心说这样

被公共理性拒绝、接受又被抛弃的鲜活的事例清楚明白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

我的观点可概括为这样四句话。第一，文本本身的意义是有限的，如果一个文本的意义无限，

便不再需要其他的文本出现。第二，人的阐释是无限的，阐释者可以对文本进行无限阐释。第三，

阐释不一定有效。第四，阐释的有效与否由公共理性决定，而公共理性的发展和变化也决定其未

来有效与否。如何用更清晰、更易把握、更恰当的概念对此进行描述？为了表达好阐释有限与无

限的关系，我分别借用数学和物理的方法对上面四句话的含义作出说明。

其一，文本是有限的，可以表述为一个 π。π 在 3.1415 到 3.1416 之间，可以很好地说明文

本的意义有限 ；但阐释者对有限文本 π 的阐释和理解却是无限的。这样，可以很好表达出文本

与阐释者的关系——文本的有限和阐释的无限。

其二，对阐释的接受呈现为正态分布。正态分布在许多学科或领域中具有普遍规律性，是事

物和现象运动的本质。正态分布的图示中通常有一个底线和一个中线，底线可以看作是现象、文

本等，认知顺着中线下去，能够无限接近现象、文本，但是却永远无法“达到”底线。关于这个

中线，假设其为公共理性当下的认知，对阐释的接受为一个方差。一个方差代表 67% 的认识在

这个方差之内围绕中线在转，两个方差代表 99% 的认知围绕中线在转。无论是自然科学现象或

自然现象（如数学、物理方法的诸多结果），还是教育学、心理学、人工智能、社会学等领域的诸

多现象，都呈现出正态分布，所以可称其为本质。在认知上对阐释的接受，同样呈现出正态分布。

当然，这个中线的物理性认知是变化的。公共理性可以进步，也可以堕落。

我们可以运用数学、物理的方法，通过 π 和正态分布这两个概念，对精神现象（如阐释和理解、

文本内涵和意义的有限和无限等）作出表达。不过，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理论曾经提出，对精神现

象的认识与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是不同的，不要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到精神科学或精神现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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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精神现象是“人”的现象，是主观的，是不可预测、不可重复的，我们无法在精神现象

中发现规律性，无法找到某个确定元素或某些公式性的东西。由此生成的读者理论、接受美学等，

都放弃了那些曾经是道理的道理，彻底排斥、抵制、反对把自然科学方法借鉴和运用于精神科学

或人文科学领域。诚然，精神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精神科学的方法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但是，

我们不能把它们截然对立起来。特别是在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趋向深度交叉与融合的

当下，重思科学与人文或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关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重要。这样说，

绝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在方法论上的融合与互鉴。

我期望找到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认知的精神现象的认知。精神现象确有其不同于自然现象的

独特之处，尤其是因为它具有的那种变幻性、不确定性、不可试验性，所以不可能得出一元性的

结论。这是它的本质，是否定不了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放弃对于确定性即对于精神现象认

知确定性的追求。人们常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道理似乎很明确，即不可

能有确定性的追求，不可能有确定性的结果。但是，我们应该反过来质问 ：为什么会有一千个读

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在内心里追求他自己的那个哈姆雷特呢？事实上，

每个读者都认为自己对哈姆雷特的解读或认识是对的，难道这不是一种对于确定性的追求吗？如

果没有这种确定性的追求，怎么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呢？

许多自然科学的方法是可以借鉴运用到精神现象或精神科学的阐释中来的。在精神科学领域

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这种努力不应被放弃，尤其不应把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在认知方法上同一

的、相同方面的东西以及对目标的追求对立起来。当然，如何运用、怎么运用好，是另外一种学

问。现在一些人文学者说起自然科学来一副很不屑的样子，一方面享受着自然科学给我们带来的

各种各样的福利，另一方面却抵触、贬低着自然科学。这对人文科学没有任何的意义，简单地抵

触和排斥是不行的。实际上，随着当代科技的发展与进步，有越来越多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领域

的问题必须借助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方法（如科学实验）才能得到解决。同样，也有越来越多

自然科学领域的问题（如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的介入才能得到解决。或者说，

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的方法与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的方法既有不可借鉴、不相融合的一面，也有

可以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一面，而且在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各自的研究

范围内，各学科的相互借鉴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过去发表的文章中，我曾经对文学理论领域的“场外征用”现象提出批评。我并非一概反

对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研究文学理论领域的问题，而是说对于文学理论研究来说，可以采用其他

学科的方法，但必须真正达到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的目的，得出“文学的”而非其他五花八

门的结论。从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如心理学）借鉴有益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以丰富和构建

当代中国阐释学，是非常必要的。在阐释学研究中，在当代中国阐释学的建构中，应该把心理学

等学科方法论的优势、特点等结合起来、综合起来，并将其利用好。比如，格式塔式的整体阐释

的思想和方法，就给我很大启发。

当年我之所以写“强制阐释论”，是因为后现代主义思潮泛滥，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学者，

左右着学者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或者说强制阐释那一套东西占了上风，所谓读者理论、接受

美学等无限扩张，所以我要写文章表达我的反对态度。我的本意并非抹杀读者的作用，也不是认

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一无是处，而是提醒学界注意，作者、文本、社会历史传统等也很重要，就像

有的学者指出的，要整体论，不要单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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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他学科借鉴有益的东西，对于丰富和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是非常必要的。近年来，我一

直在思考如何在阐释学研究中借鉴和运用当代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和方法。通过研究心理学，

我对“何为阐释”“阐释的根据何在”等阐释学的基本问题有了更新的想法。我认为，从心理学

意义上讲，阐释就是自证，即自我确证。自我确证是人自出生开始就一直积淀并延续下来的，甚

至可以说，是人的“天性”和“本性”所在。个体能够在经验、直觉、学习中建立起关于自己的

认知的自我图式，这是一种本能需要。此外，还有一种认知需要向他者进行确证。而阐释就是自

我确证，是把自己对现象的认知、理解表达出来，让别人去寻找、获取、确证，或者说为了能够

得到我自己对现象的认知是正确的证明。阐释是生命自证的本能，如此，海德格尔的“此在”才

真正找到了生理学、心理学的根据。也只有如此来说，阐释为本体论的阐释似乎才是可靠的。

此外，心理学还能够提供很多概念工具和大规模实验验证。就阐释而言，心理学领域的许多

论断，比阐释学、存在哲学围绕自己主题一直在讲的那些话，可能证据更加充分，更具说服力。

比如，公共理性在社会心理学领域被称为社会理性，相关研究及成果展示清晰且极有力量，有许

多证据、实验告诉我们，公共理性是存在的。而且，公共理性或者说社会理性，是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史、认知心理学等领域密切关注的重要内容。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以很好地证明

对阐释的接受是呈正态分布状的。

总之，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关系。不同科学领域在研究方法上相互借鉴，

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之间在研究方法上的相互借鉴，对学科建设和发展颇具增益，我

们不应忽视，更不能抵制。

周宪（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或人文科

学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界热议的难题。斯诺的《两种文化》在 20 世纪中叶挑起了这一话题，至

今仍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探究。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科学技术导向的社会，知识生产

的方方面面都受到科技范式的重构。19 世纪下半叶，德国美学率先提出了“自上而下”和“自下

而上”的不同美学研究路径，也就是哲学美学和实验美学的对立。如今，在美学领域就有两个全

然不同的国际美学学会，一个叫国际美学学会，还有一个叫国际经验美学学会。这两个学会每年

都会召集不同的学者在一起讨论问题，但大家说的问题和话语好像完全不一样，方法和观念也截

然不同。前者是哲学美学的平台，后者是实验（科学或经验）美学的场所。尽管有人呼吁融合两种

思路或范式，但知识或学术的区隔仍是我们面临的严峻现实，可以说，科学与人文的冲突由来已久。

目前，科学对人文学科产生着非常大的影响，甚至是革命性的影响，但是很多人文学者缺少

科学的思维训练。比如，在艺术史领域，有学者通过大数据的方法进行研究，成果发表于科学期

刊《自然》杂志上。其得出的结论是人文学者用传统的研究方式或方法不可能得出的。今天，人

文学科面临自然科学高度发达或科学导向的新形势，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两个学科之间的根本

差别。有一些核心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第一，自然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是否可以直接进入人文学科研究？自然科学的原理和研究方

法是针对自然现象而出现的，转到人文学科领域中是否适用就是一个问题，因为研究对象有很

大差异。尽管我们不能否认自然现象与人文现象之间有很多相似性，但就知识的有效性和具体

性而言，注意到同中之异是很重要的。就阐释学问题来说，引入自然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是否需

要有一些中间、过渡、转换环节？是否需要做一定程度上的修正和调适？与人文学科的知识系

统及其话语概念如何对接？有很多问题需要琢磨和分析。我始终认为英文的 humanities 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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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称作“人文学科”而不是“人文科学”，而“社会科学”的说法是准确的，因为后者中大量

使用科学的原理、观念和方法，而前者（人文学科）则不然。换言之，科学方法对人文学科的有

效性需要做一些必要的限定，也有不同层面或水平上的有效性。在对阐释有限和无限关系问题

讨论时，引入数学的一些原理和方法，这对于阐释这个问题的人文学科问题讨论的惯性思维和

模糊描述，是具有明显功效的，它以另一种精确描述的方式重新界定了有限与无限的复杂关系。

第二，我们要重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是对自身学术传统的不同态度。

相较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具有显而易见的历史性和传统。人文学者进入自己的学术 “场”，自己的

前辈和老师总会提醒其要进入学术史或思想史传统，这是人文学科的基本范式。但自然科学则有

所不同，根据托马斯·库恩的看法，科学是没有历史的，这是因为科学永远追求最新的唯一正确

的答案，科学没有第二个答案。这个最新的唯一正确的答案一旦出现，其他的解答便“作废”了，

就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所以，科学总是面向未来而非过去。这样就带来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

科的一个根本分歧，自然科学追求唯一正确的最新答案，而人文学科则由于学科研究对象和观念

方法的多元性，并不存在着科学那样的唯一正确的答案。这就导致了人文学科阐释的多元性和复

杂性，伊瑟尔把这个区别解释为科学是“硬理论”，它可以预测，而人文学科是“软理论”，它只

能提出假设。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阐释无限性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属性，伊瑟尔还把这一现象

描述为“阐释的冲突”。一个最直观的现象是，学习科学的人不去阅读历史文献而是总去看最新

文献，人文学科则要阅读很多历史文献，时至今日，《论语》《道德经》仍是我们不断研读的经典

文献，这就是必须要注意的人文学科特殊性，很多历史经典并不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有效性。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提出假设也好，阐释的多样性也好，阐释的冲突也好，如何来规范而不至于

变成臆想和呓语，对阐释边界、范式和理性的研究就变得十分重要。在这方面，引入一些自然科

学的原理和方法来说明是有效的。因此，如何基于科学与人文各自的特点，在有效借鉴科学知识

的同时兼顾人文已有的传统，还需要更进一步探索。

第三，人文学科区别于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特质在于它关心的焦点问题是意义，生命的意义、

历史的意义、文本的意义等。对意义论证和分析需要通过理解和阐释两个路径来展开。更重要的

是，意义的理解和阐释又和价值论相纠结，即人文学科是关于价值的讨论，是一门规范性的学科，

而不是自然科学那样经验的或描述的科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自然科学中新发

明和新技术的探索是无止境的，而且科学家对科技新发明和新技术所隐含的价值论方面的问题其

实关注不够。反倒是人文学科的学者会对科技文明带来的问题，尤其是一些负面的、隐忧的问题

非常敏感，而且往往采取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立场。这就好比科技是不断向前的动力装置，而人文

学科则起了制动和刹车的作用。在现代性条件下，科技文明的问题不断被人文学科加以反思，这

就使得科技知识与人文知识之间形成某种张力关系，甚至平衡关系。所以人文学科的反思批判性

始终是指向意义及其价值的，这在当代科技导向的社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所以，我的看法是，人文学科一方面要把自然科学中有用的东西引进来，另一方面，在一个

科学导向的社会中，还要做一些同科学完全不一样的事情。这恐怕是斯诺所言的“两种文化”在

当下的合理状态。

朱立元（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文系教授）：张江先生分别借用数学和物理的方法对文本

和阐释的有限与无限的关系问题作出比较明晰的说明，我觉得这基本上站得住。就阐释学来说，

有所突破，值得肯定。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借鉴，大致上还是一种不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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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之间的类比，其意义和适用范围比较有限，似不具备可推广的普遍性。

必须承认，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如何看待和认识精神现象、心理现象等很多方面都存在差异。

请注意，我这里对“人文”用“学科”而不用“科学”，是想要表明文史哲等主要探讨人文、精神

现象的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追求的科学性。所以，用“科学”为“人文”作学科定位，

容易混淆与自然科学在性质上的根本区别。即使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都追求科学性，但是还有许

多社会性内容是难以应用自然科学方法解决的，两者在科学性的内涵、外延上还是有区别的。

据此，我还是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可以借鉴，可以在有限范围内有条件地应用，但是应用

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包括阐释学）时应该谨慎。有不少人文领域的问题，特别是精神现象，

包括许多思想、文化领域的现象，只能做定性的分析，很难做数学化的定量分析。有许多心理现象，

包括潜意识、直觉、顿悟等，如简单地套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定量分析的方法是很难解释得通的。

不过，我并不排斥数学、自然科学方法有条件、合理地应用于人文学科包括文学的研究。据我所知，

学界也有自觉运用数学、统计学方法研究文学和文学史问题而取得成功的例证。比如华东师范大

学陈大康教授应用统计学方法研究中国小说史，发现并纠正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误判，

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对文学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这说明数学方法在文学研究中如果选择对象

得当、应用合理恰当，确实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这对于阐释学合理借鉴、应用自然科学方法进行

理论建设是有启示的。

张江先生主张阐释学引进和应用心理学方法，我很赞成，但是，心理学也包括偏重于人文、

精神现象分析的部分和偏重数学、自然科学理论的部分，对于后一部分也不宜简单地直接“拿来”

用于阐释许多微妙多变的心理现象。这从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心理学、审美心理学的创立和发展

历程可以得到证明。为了论述文艺创作、鉴赏活动的心理过程、结构、机制及各种心理构成要素

的互动、综合作用等，国内许多文艺心理学、审美心理学的著述主要借鉴了心理学的若干重要术语，

结合创作鉴赏活动的大量实践例证，作经验性、描述性的论述和概括，很少或者没有真正采用心

理学中自然科学的或者科学实验的方法，因为这些方法难以直接和“科学”地解释创作、鉴赏中

许多微妙乃至神秘的心理现象。当然，现代心理学有很多新的突破和发展，其中不少内容对于阐

释学的理论建构是大有启发的。

这里面实际上也涉及张江先生提出的“公共理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对“公共理性”应该

有更为深入、全面的分析和阐释。公共理性有不同的层次与范围，不同时间或时代的公共理性都

存在区别。有些公共理性，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或有人际交流时便已产生。马克思在《巴黎手稿》

中明确指出，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他的生命活动是自由自觉的、是有意识的。我认为这就

是人类形成公共理性的基础和前提。但是，不同时代的公共理性也在发展、变化。没有公共理性

是不可思议的，否则任何阐释都没有意义，也不可能存在。不过，有时公共理性也是有限度的，

这个限度主要是指不同时期（时代）不同利益或范围的群体或共同体，公共理性的内涵是不同的 ；

同一时代的不同共同体，或者不同范围的共同体，其公共理性也都不会完全一样，有时甚至是相

互抵触和冲突的。这就是在大的公共理性下许多较小群体的公共理性及其对某些问题的阐释存在

差异甚至对立、冲突的原因所在。不承认公共理性则阐释学立不起来，但是承认这一点要有条件，

需要对不同时期、不同层次、不同群体（共同体）的公共理性做进一步的分析。这也与阐释学中使

用自然科学方法的有限性有密切关系。比如，当今国内外许多极为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社会现象、

文化现象，就很难简单地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解释，即使使用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等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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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也很难奏效。所以，我不反对阐释学有条件地引进自然科学方法，但对此应持谨慎态度。

对文学、艺术、审美的阐释，不同于一般的理论阐释，也不同于一般的人文阐释。在公共理

性的构成方面要进行更细化的处理。比如，文学中有些东西特别是情感活动，是很难通过理性直

接感受到的。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的许多心理现象，不仅情感，还有直觉、体验、灵感、通感、

梦幻、联想、想象等现象，都不能简单地用公共理性来解释。此外，有的审美经验需要通过“悟”

的方式才能感受到。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完全摒弃理性的引导或制约，因为理性发挥着基础

性作用。感性的很多活动、作用、内涵也应纳入公共理性的范畴加以考察。创作与鉴赏过程中，

不一定处处有理论推演的逻辑、思辨或概念推理，但却会有情感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不少作品中

存在很多的情绪波动，它们往往很难直接用理性概念来解释。总之，这些文艺创作和鉴赏中的精

神现象是阐释学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的。

寻找共识 ：中国阐释学如何阐释分裂的现实世界

丁帆（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资深教授）：谁也没有预料到 2020 年整个世界会

发生如此巨大的人类灾难，以及这一灾难所带来的人类意识形态的剧烈动荡和分裂。所以，重新

考虑“当代性”内涵和外延的建构，让阐释学以一种新的姿态进入当下文学批评，以便使其更有

普适性和更适用于中国国情，应该成为我们重新厘定与思考“当代性”价值理念的一个前提，同

时也是我们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新批评与阐释体系的归宿。

我们无法用一个自恰性的理论去阐释现实世界的突变现象，人类面临的是无法从以往的文化

理论中寻找对这个分裂现实世界的阐释。各种意识形态的背离与抵牾，让人类从社会关系的总和

中找不到归属感，友情、亲情和爱情可以在一个相悖的观点中分崩离析。鉴于此，我以为，人类

在这一场浩劫之中，可怕的并不是瘟疫本身，而是瘟疫流行中和流行后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的巨大

裂痕。如何解决这个文化命题，应该是所有文学创作者和阐释者都需积极参与讨论的问题，而如

何从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角度去建构“当代性”的阐释理论，应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用我们惯常的学科分类思维来说，似乎把即时性的当下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归为中国当代文

学学科范畴，而将阐释学归为正宗的文艺学或文学理论的学科范畴，我以为，这样的隔离带，或

曰“防火墙”，反而会将鲜活的文学批评引入没有理论支撑的感性的泥淖中而失却哲思的力量 ；

相反，倘若阐释学仅仅成为一种空悬着的理论模式，而不能积极地参与到当下的文学活动中来，

具体指导和实践文学文本的解析，那么不能进入实验现场的“阐释学”就是一台废弃的机器而已。

就 20 世纪 40 年代兴起的“新批评”流派来说，他们之中既有诗人作家，也有理论家，更是有一

批颠覆旧“阐释学”的批评家，其中的主力军还都是诗人和作家。由此看来，感性思维和理性思

维的融合并非不可能产生出新的理论生产机制来，恰恰相反，一旦两种思维在某一个时空交汇，

对文学艺术产生的冲击力是巨大的，同时影响着当下文学批评和阐释学的运用。当我们俯瞰当下

中国文学乃至当下世界文学时，我们的视野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也就不会在既无哲思又无实践的

文学怪圈中“鬼打墙”似的迷失方向感了。

由此说来，从逻辑上分析，批评与阐释并非是种属关系，但完全用一种并列关系来看待，似

乎也不合适 ；它们之间应该是既有递进关系，却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文关系。我们是无

法将其严格区别开来的，也许有一种理论可以举证出许许多多的范例来支撑批评与阐释是两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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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理论范畴，但是，就我浅薄的目力与学识所见，窃以为，批评与阐释完全可以“合二为一”，

变体为一种当下文学批评的新的“文体”，让它们合而成为一种对当下文学批评有效而不可分离

的新文体，更高能地发挥文学艺术批评和文学艺术评论“无限阐释”的可能性。也许，我所说的

“有限阐释”和“无限阐释”与张江先生所阐释的此中义理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其目标却是一致的。

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本位考虑，我是站在当下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的实用性角度而提出问题的，

只要能够放大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的功能性，我是愿意去进行这样嫁接文体的阐释实验的，让它

成为进入当下文学现场的“中介批评阐释文体”，是否有可能激发我们的文学批评的繁荣呢？

进入 20 世纪以来，随着“新批评”的崛起，把旧式的“古典阐释学”颠覆反转以后，批评

与阐释就更加融为一体了，我们不能武断地说，批评即阐释，但是它俩是一对孪生兄弟，其内在

的联系是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那么，总结历史的经验，我们当下的批评与阐释亟待解决的问

题是什么呢？

第一，批评与阐释必须在明白易懂的语言表述下才能进入接受美学的语境，我们不能用“名

词轰炸”去吓唬人。回溯历史，这个当下文学批评的“后遗症”正是 20 世纪 80 年代留下来的理

论遗产，这是当时我们在接受近 200 年来西方文学理论时，在大量的翻译文本中寻觅到“新名词”

（哪怕是错译的词语）后狂轰滥炸的后果，甚至是在囫囵吞枣后由个人杜撰“新名词”的结果。我

们不能不说当时的理论“新名词”口号时尚给沉闷的批评界带来了激情和兴奋，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批评的繁荣，如今回想起来，即便是“虚胖”的繁荣，也是有利于文坛朝着进步发展的。但是，

三四十年过去了，这种批评与阐释文风仍然不改变的话，我们就不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学批评

和阐释学的理论体系。所以，我首先感知的是，我们不能只提出概念与口号，一定要在一个宽松

和谐的学术环境中展开“百家争鸣”的辩论，使我们的批评与阐释走向一个新的境界。

就文风而言，我们既要打破“学院派”高头讲章式的批评与阐释文风，也要革除没有哲思的

纯粹“印象派”的文风，只有两者有机地结合，才能使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和阐释进入一个高屋

建瓴的有序程序之中。

第二，批评与阐释应该追求个人的“艺术趣味”和“审美情趣”。我一直认为，作为文学艺

术的批评和阐释，如果对自己批评与阐释的文本对象都没有丝毫的艺术感觉，那么你就无法真正

进入文本的批评与阐释之中，也就不能切中要害地做出准确的艺术判断。批评与阐释也是需要调

动主体的艺术情趣和才华的一项工作，唯此，我们才能进一步吸引专家和大众的阅读和接受。这

正是中国百年来批评与阐释稀缺的艺术元素。

第三，“批评”与“阐释”的本质就在于它是建立在哲学层面上对文学的审视。一个没有哲学

思考与创建的文本与图像艺术分析和阐释，应该不属于真正的学术批评与阐释。那些只凭借着在

中国古代文论中寻章觅句后，对应文本和图像做出拾人牙慧的言说和图解者，是缺乏创建的“中

介性”批评与阐释 ；而那些只在西方文论关键词里抠出理论条文进行放大夸张铺陈者（这也是我

一直在自我反省的重大问题），则未能在大量的理论比照阅读当中建构起一个升华的自恰性新理论，

从而解决中国当下文学批评和阐释中的许许多多实际问题。所谓创新，就是需要我们的批评与阐

释者从哲学思考的角度去看待文本的内涵，这就是文本批评与阐释的“第三只眼”，没有哲学的支

撑，我们的批评与阐释一定是流于肤浅的，是一种千篇一律的模式化解读。当然，这种哲思的介入，

既要让专家理解，也要为大众阅读所接受。而我们目前所需要的则是一个宽松的“百家争鸣”的

理论辩论的语境，要想使批评与阐释走向一个更加深层的学术境界，没有广泛的学术辩论、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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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难以深入下去的，也就没有创新和重新建构新的批评与阐释理论体系的可能性。

 在此，我希望的是，我们的理论家们更多地介入当下文学批评和阐释，消除那些学科的偏见

和壁垒，正如韦勒克所言 ：“学院派人士不愿评估当代作家，通常是因为他们缺乏洞察力或胆怯

的缘故。他们宣称要等待‘时间的评判’，殊不知时间的评判不过也是其他批评家和读者——包

括其他教授——评判而已。” 窃以为，只有从事文学理论的学者放下身段，从艺术情趣的角度去介

入当下文学艺术的批评与阐释，我们的文学艺术批评才能热闹起来，才能从诸多的实践活动中找

到具有规律性的理论，从而建构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学艺术批评和阐释的理论体系来。

第四，消除以作家论说为批评与阐释中心的低端文本图像艺术解析，是当下批评与阐释的一

项重要任务。显而易见，这种批评来自中外古典阐释学的范式，它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百年文学

批评与阐释，只有当批评摆脱了作家给定的阐释内涵范畴，同时也不受某种指令性的意识控制，

它才能在独立自由的语境中进行公允的批评和合理的阐释。

第五，批评的属性是用真理去公允地阐释文本，使其朝着人类精神健康发展的道路前行，这

虽然只是一个常识，但却是一个由不同价值观的批评家掌控的文学艺术阐释学的要害问题，谁来

发言，如何发言，这才是批评与阐释的关键问题。我们希望的是，中国当下文学艺术批评不要总

是在违反常识的基础上来展开有限和无限的“伪批评”与“伪阐释”。

邓安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伽达默尔创立的哲学阐释学（Die 

philosophische Hermeneutik）奠定在存在论的基础之上，这一关键点是我们在创建中国阐释学时

必须特别重视的。否则，我们既不能保证我们的阐释具有哲学性，也不能保证我们是在进行有效

的讨论。毫无疑问，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把西方最为重要的哲学思想都融进其学科构建之中，

古代承接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近代接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对于以康德为代表的主观性哲学的批

判，现代直接接续海德格尔存在论。把这四位大哲融于一体，伽达默尔革新了作为方法论的阐释性，

使“阐释学”（我更愿意把 hermeneutik 翻译为“释义学”，“实践”中的“存在之义”的理解与阐

释在此不作讨论）成为一门“实践哲学”且形成了“当代实践哲学”的一种基本模型 ：首先一个

经典文本具有理解与阐释的“需要”意味着时代（存在）提出了有待解决的“问题”；带着这个时

代的“问题”我们向经典文本的“作者”提问，要求他 / 她来“解答”，于是在“作者”与“读者”

（阐释者）之间形成“阐释学对话”，如果在“对话”中能达成“共识”，那么文本的“意义”就“生成”

出来，产生有效的效果，意味着对时代的“问题”给出了有意义的回答。因此，这种效果意义既

不是我们主观阐释的效果，也不完全是作者文本的原意，而是文本蕴含的“无限”意义在当下的“呈

现”（Dasein—达在），因而是以“有限”“有效”且“确定”的形式实现其自身意义生成的存在方式。

文本之空洞的“无限意义”不断地在每一个时代产生其“确定的”有意义影响，就构成经典本身

的“效果历史”，即其“精神”意义的发生史，这也就是阐释的有效性要求的存在论基础。

讨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关系非常重要。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科学分类，他

那时的“科学”就是“哲学”，哲学和科学还没有区分开。但哲学－科学就内容而言，可区分为理

论科学（物理学、数学、第一哲学）、实践科学（政治学、伦理学）、创制科学（艺术、修辞）。希

腊化时期，亚里士多德的分类逐渐被柏拉图学派的分类所取代。柏拉图学派的分类，注重的是科

学（知识）的形式与内容的区别，所有知识都有一门共同的研究纯粹思维、理性和推理的一般规

律的形式科学，即逻辑学 ；而就知识的内容而言，则分为物理学（自然学）和伦理学。亚里士多

德的创制科学被纳入伦理学中，这个分类一直持续到英国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道德科学”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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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精神科学”是在新康德主义传统中形成的对应于英国“道德科学”的一个宽泛概念，但与“道

德科学”一开始为了以科学（自然科学）方法为榜样在“人为”领域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不同，“精

神科学”的提出则是在自然科学方法论的霸权下抗拒它的入侵而提出的，目的是强调精神领域的

自主性。但“精神科学”自从把“精神”与“科学”联系在一起时，就遭受了自身的尴尬与困境 ：

既要与“自然科学”在方法上相对抗，又要以“科学”为榜样才能具备对自身合理性的方法论说明。

因此，我们在今天直接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规定阐释学时，必须十分谨慎。当然，不是说不能

接受自然科学的方法，但阐释学作为哲学有其自身的使命，它的方法论是基于存在论之上，而不

是基于实验科学给出的“经验事实”。至于在涉及具体的理解问题，尤其是理解发生的心理学机

制等问题，当然离不开自然科学，必须借鉴自然科学的概念与方法。

如果不是在新康德主义的“精神科学”，而是在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意义上，对“自然科

学”的借用就更加具有合理的边界意识。因为黑格尔的知识分类实际上是柏拉图主义的，即在

其成熟的《哲学科学百科全书》体系中，哲学被区分为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当然，

黑格尔赋予了这种知识分类以不同于传统的形式，即“逻辑学”也不能仅仅是思维的形式，而

是包含思维的内容的，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也不是两个决然分开的领域，而是具有一种“实存论”

成长模型的发生史，“自然”中有“沉睡的”精神，“精神”必须具有自然的机制与进程。因此，

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同样包含了所有的人类实践领域。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人类行为所有

的意义、价值都要在“精神”的原初“创生”过程中形成，即“精神”是把各种外在独立的个

别成分相互联系起来，在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赋予它们“气息”与“营养”。因而，精

神哲学也就按照这样一个构造内在有机体的模式讨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的一个个

精神结构的演进，这种演进也就具有了阐释学意义发生的机制意义。

伽达默尔思想有黑格尔的渊源，在解释阐释学时特别注重精神科学，但不是按照近代自然科

学的意义，而是在古希腊和黑格尔意义上理解精神科学的，因为只有在一个具有精神结构的共同

体意义上讨论公共理性，才有可能找到相互理解和相互承认的基础。

文本和阐释的有限性与无限性，都是指语言所表达的既有限也无限的意义。而语言共同体，

本质上是一个精神共同体。其塑造着具有共识性的理解和阐释。伽达默尔反对阐释学是纯粹主

观的阐释，因为单纯主观的阐释是无限多样的，要证明主观阐释的有效性，需要一个精神共同

体就某一主观阐释是否能解答时代问题达成一致。我们理解一个意义，不能纯粹靠自己主观的“自

证”，任何“自证”如果能传达出去让他人理解并且承认，就立刻超出了“自证”，要经历他人

的确证，他人才能认同。所以，如果达成了相互理解，任何阐释的意义就一定是在某种精神共

同体中实现的，也只有在精神共同体中达成的相互承认的意义理解，才具有规范的有效性。

这就是公共理性的基础。所以伽达默尔坚持的是相互对话，在对话中具有理解他人的善良意

志，并在就时代问题的解答上，每个人都跳到狭隘自我阐释的圈外，追求理解的真理。自证的当

然也是一种真，但只是“主观的真”，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真。我们对真理意义的理解是多样的，

但都需要去趋达自在自为的真理。这是公共理性的唯一目标。相互承认只是就每一种理解与阐释

的真理性的承认，而不是对某一主体的承认。不进入问题意识中，所有关于阐释的有限与无限的

关系，公共理性的标准等都是抽象的，没有边界。

在伽达默尔那里，相互理解的公共理性标准，一个是问题本身，即我们要解决的这个问题

和经典文本能否给我们提供一种解答方案。在这个方面达成一致，这个标准就确定了。这个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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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也不是唯一的，一定是就实践当中的具体问题达成一致，而这个一致又要坚持一个历史性的

标准。所以，我们理解任何一个文本都要有一个“问题史”的梳理，找到其意义变化的有效性，

从而解决今天的问题。有了问题意识、问题史的标准，就能解决个人理解的自我确证性和多样

性阐释的冲突与矛盾。解释冲突面临的是一个社会共同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如果在社会共同体

的相互理解中，每个人都主张个人自主理解的自我确证性，就会导致个人中心论。所以，在这

个意义上，伽达默尔更加强调在阐释学活动中，不单要重视说出来的语言及其意义，更要倾听

语言背后未说出来的意义，所以，他更强调阐释学是倾听的艺术。语言的表面意思和文本所要

真正表达的真实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从语言本身听出这个话语背后的声音是什么。

在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过程中，确实有很多真实的意思是无法言传、无法表达的。受语言本身、

语法本身、说话的氛围和空间等因素影响，语言能够表达出来的含义都是有限的。但是，语言背

后的声音所能表达真实的含义，具有无限解释的空间。我们要相互理解、相互承认，解决不同阐

释间的冲突，只有借助于对问题本身的理解，才有可能获得确定性的意义。

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的核心问题与关键思路

曾军（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在缺乏明确的内涵性定义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先给“阐释”做

一个描述性定义，以便圈定讨论问题的范围。我把阐释首先描述为“人对意义的一种追求活动”。

这里面包含了三个概念，一个是意义，一个是人，一个是活动。或者说，这里涉及对三个核心问

题的解释。

一是意义。我们阐释文学文本时，其中包含的意义非常之多，比如说作者的“原意”，文本

字面的“意思”以及读者感受到的“意味”或者解读出来的“寓意”等。所以，把文学阐释与其

他类型的阐释区分开来，是非常必要的。从追求意义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把阐释区分成 ：以追

求真理为目标的哲学阐释学 ；以追求事实为目标的历史阐释学（历史追求事实本身的真实性，以

事实为最高判断）；而文学阐释学则是具有追求审美、追求情感、追求价值等维度的阐释学。如

果这样区分，可能会衍生出不同类型的阐释学意义。

二是人。这里存在两种不同的区分 ：一是个人主义的人 ；二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关系

总和之中的人。如果讨论阐释学及相关阐释问题的话，应该把阐释问题定位在作为社会关系总

和的人的基础之上。这样，阐释问题可能会更加具体，我们才能够直接面对文学活动中关涉的

主体，进行阐释者与作者、读者、现实之间以及与文本之间关系的讨论，也才能把个人、群体（比

如不同国家、种族、性别等）中不同主体的优势纳入我们讨论阐释学的范围。依不同类型的“人”

的阐释活动，还会出现意义阐释中的矛盾与分歧——即“异见”——问题。每个人都有阐释意

义的能力和权力，但也需要与他人进行所阐释意义之间的交流以期实现“共识”。如果这种群体

性的“共识”发展成民族文化的集体无意识，我们便可以将这种意义命名为“象征”或“原型”。

三是活动本身。人只要追求意义，就要展开各种阐释活动，而阐释活动有多种路径，比如纯

粹体验性的、想象性的、经验性的、自然科学实验性的等。从阐释方式的角度看，自然科学和精

神科学的融合不存在问题。如果我们只是将其作为人获得意义的一种手段或路径的话，不管是人

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其实都是获得意义的一种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需要讨论的问题。

比如，阐释的有限和无限问题，阐释的确定和不确定问题，阐释的有效和无效问题，阐释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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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范围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在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对不同类型意义的追求过程中产生的。

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我个人的建议思路是 ：首先需要有一个直面阐释问题本身，超越不同

类型阐释的“元阐释学”的基本判断 ；然后，可以进一步扩展不同类型的阐释学，比如“哲学阐

释学”“文学阐释学”“历史阐释学”，等等。这可能成为中国阐释学的一个骨架。我们需要立足于

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同时兼顾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民族、种族意义上的人的不同层面，进入

人类意义阐释的一个历史公共性、具体性和文明复杂性的过程中进行讨论。在方法和手段上，科

技和人文并不排斥，而是相互融合的过程。当然这可能是一种多方式和整体性地对阐释学的思考。

成祖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这里仅就我个人理解谈谈我的看法，不正确的地方，请大

家批评指正。由于过于关注后现代的背景，而忽视了西方现代阐释学的科学认识论背景，这就造

成了学界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往往在起点上就脱落了现代阐释学对科学原则的追求。我们知道，自

从笛卡尔发现主体自身自明性，以此作为通向客体、认识客体的根据，康德在此根据上建立了主

体认识客体的路径、原则与界限，西方现代哲学一直围绕着科学认识论展开和演进。而现代阐释

学也是其一部分，开辟了一条追求科学阐释对象及文本的不同路径。

对康德主体哲学的补充和发挥，施莱马赫强调了主体的情感、欲望、动机、目的等内在体认。

施莱马赫认为，离开了这些内在体认，很难认识对象。而体认需要理解和阐释。狄尔泰则明确提

到，阐释就是希望对精神意识现象进行描述，这同胡塞尔的观点较为接近。后来，海德格尔讲，

不仅要对精神意识，还要对此再进行认识。到了伽达默尔，就是要从整体的历史视角进行认识了。

我们看到，至少从施莱马赫、狄尔泰到伽达默尔，阐释学本身都是追求按照一种现代原则发展的，

也可以说是西方现代哲学演进自我逻辑的展开。因此，现代阐释学从一开始就是现代科学认识论

的一部分，狄尔泰将之称为精神科学，也是精神科学展开的方法和路径。虽然，阐释学重点旨在

对意义的理解，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重点旨在对规律的说明，但在主体科学意识、起点和原则

上则是相通的，都是主体从寻求一个自明或坚实起点出发对对象或存在的科学认知和阐释活动。

事实上，无论“现代”还是“后现代”，都存在着一个现代科学意识和原则，只不过后现代

是对现代体系、自明性等过分的确信提出了反思、质疑和批判。所以后现代又被称为批判的现代

性或反思的现代性。这里的确存在很多方面后现代是对的，在后现代的反思和批判下，包括现代

以来声称的自明性都动摇了。阐释学则吸收了后现代的一些成果，比如对前见的承认，无论如何

在自明的前提下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前见。承认前见存在，也就意味着存在“视域融合”的问题，

也即阐释者在前见的视域下与其他视域相交融，不断扩展自己的视域，以增进理解，丰裕阐释。

但是，当后现代否定一切现代的时候，也就否定了自己，走向了一种虚无主义。因为人存在

着主体间性，从认识论的角度说，我们彼此之间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提供了公共性的坚实基础。

阐释被公共理性接受的同时又受到公共理性的制约，这就产生了阐释的边界和限度，而在边界限

度内阐释则表现出开放性和无限性。历史阐释追求真相和客观性，虽然可能不能达及真相，但能

够接近真相或呈现真相的一些面相，在这些面相中呈现真相的丰富性和开放性。

科学性原则更容易被公共理性接受，并将公共理性自身扩展，如前所述，现代阐释学自身就

是科学认识论的一部分，因此，尽管存在复杂的情境，按照科学原则发展建立阐释学方法和理论

依然是现代阐释学的应有之义。阐释学需要发展出自己的科学理论，也需要与其他学科的理论进

行交叉和融合，其他学科的一些科学方法也可以运用到阐释学中来。未来的中国阐释学就是一个

从中国视域出发，遵循科学原则，不断创新，多学科共建的阐释科学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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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在阐释学讨论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明确阐释学的属性，

即阐释学是一种思想形式研究，不是思想内容研究。一般说来，思想或思想史研究主要有两个面向 ：

一是研究思想内容 ；二是研究思想形式。无论从我国的学术传统看，还是从现实中的相关研究状

况看，我们所缺乏的，都主要是思想形式方面的研究，不是思想内容方面的研究。

在我国丰富的思想史遗产当中，古代阐释学以经学为主干与主脉，艺术阐释、历史阐释均须“宗

经”，相关的义理内容极其丰富，但是，有关阐释形式方面的遗产就相对缺乏。当下的中国哲学

史或思想史研究，情况也大体如此，亦即偏重于义理的阐释，较少讨论形式问题。其最集中的体现，

就是逻辑与逻辑史研究不发达，甚至有些萎缩。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遗产来看，很明显，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不仅高度重视思想内容建设，而且也高度重视思想形式研究。《资

本论》第四卷就是计划专门做思想史梳理的，想必其中有丰富的思想形式研究内容，可惜马克思

并未能实现这一研究愿望。由于一直忙于理论内容建设，因而生前没有来得及对思想形式做专门

的系统研究和阐述。对此，恩格斯作过很明确的说明。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思想形式

方面的论述，全都散见于他们的其他论述当中，需要我们去归纳、整理，加以系统化。

这样阐释学研究在当代话语体系建设方面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很明显，它具有弥补思想

形式研究缺乏的功能。不消说，所谓思想形式建设，需要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

内展开。它是从属于内容的研究，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从相对独立性角度看，阐释学又具有元

学科的属性。这是多学科学者都关注阐释学、参与相关讨论并将之应用于本学科领域的基础所在。

因此，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应坚持形式化研究的路径。只有建构形式化的路径，才既符合阐释

学的基本属性，也符合我们的现实需要。正如傅永军教授所说，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亦即建构

当代中国的理解科学。所谓理解科学，无非就是关于理解的形式的专门学问。我这里所说的思想

形式，与所谓观念形式、理论形式是具有可公度性的，基本意思是一致的。

因此，如果我们在思想形式研究原本就缺乏的情形下贸然把阐释学建构引向内容方面，特别

是引向“形而下”的应用性建构，引向实学与实际应用的层面，恐怕就会既违反阐释学的属性，

也不符合阐释学建构的现实需要，很可能会把阐释学研究引向弱化理论思维、减损思想含量而最

终不了了之的尴尬境地。在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的过程中，我们切不可犯方向性的错误。

我认为，张江教授近些年所从事的阐释学研究与建构，始终坚持的就是思想形式研究的方向

与路径，也就是在揭示思维规律的基础上，试图确立当代中国阐释学的形式规则。

张江的“强制阐释论”，从“破”的视角切入，揭示当代西方以文艺阐释为代表的阐释行为

当中的强制性特征。这些特征，具有形式上的一般性与普遍性。“公共阐释论”则从“立”的视

角切入，在破除强制阐释之后，试图建立以“公共阐释”为核心概念的阐释行为规则。“阐诠辨”

又从“辨”的视角切入，在语义学的意义上揭示阐释行为的两条形式路线与二元叠加结构。“阐

释逻辑论”继续从“挖”的视角切入，力图揭示阐释行为的逻辑机制与结构。“阐释心理学”又

从“揭”的视角切入，揭开阐释行为的心理活动盖子，洞穿阐释行为的心性活动机制。“正态分布论”

运用大数据概率理论，试图建立阐释行为的效果理论模型。以上种种，团辞提挈，无不属于思想

形式建构。这样的研究面向，无所谓属于本体论抑或方法论的阐释学，总之是属于思想形式研究。

讲到历史阐释学，我认为其核心是客观性问题。或者说，客观性问题是历史阐释学的核心问

题。过去，在直接反映论影响下，我们对于历史认识过程中主体的作用关注不够，对历史客观性

问题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因而对于主客之间的关系、主体间性的意蕴、主体内部的种种关系，都



66     总第三七四期

带有机械唯物主义的特征，从而导致了历史认识论方面的简单化倾向。但是，反映论本身并没有错，

坚持历史的客观性、历史认识的确定性同样没有错。反映论与客观性概念并没有被颠覆。

历史客观性反映在历史书写规则上，其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直书其事”。

这应该是中外古典历史学家共同遵守的历史书写规则，也是他们从事历史研究的动力和起点。但

是，这个规则确实没有被放在认识论的天平上认真检视过。因此，它成为一个无须检视、天然成

立的先验法则。但是，恰恰在这个核心规则上，后现代主义者发起了攻击，试图颠覆它。应该承认，

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许多讲法都是具有启发性的，甚至是成立的。我们不能忽视后现代主义里面

那些合理的、有助于我们深化认识的因素。但是，从根本上说，后现代主义并没有颠覆历史的客

观性，也没有颠覆掉历史书写的客观性原则。我们不能以一种倾向来掩盖或强行改变另一种倾向。

我们的目的是构建具有中国特点，既吸收中国古代优秀的阐释学资源，又吸收外来优秀的阐释学

资源，但以我们自己为主体的当代中国阐释学。

由于历史本身一去不复返因而无法直接予以认识的特点，历史本身的客观性总是在历史认识

领域呈现出来的。然而，历史本身既是人类主体活动的结果，历史认识更是多重主体认识叠加乃

至冲突的综合结果。所以，历史认识所指向的客观性，既是历史本身自生自足的客观性，又是以

公共性和共同性认识的形式表现出来。对历史认识的检验，不同于其他方面检验。对历史认识的

真理性或真实性的检验，总是以理论探讨的形式展示出来。这就构成了所谓历史认识的谜中之谜。

对于这个谜中之谜，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围内，才能得到合理解答，也才能真正回应后

现代主义的挑战。这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早已揭示出来，尽管历史是人的主观意识活动的结果，

但在总体上，却可以看作是一个自然的行程。马克思说 ：“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

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

的产物。”恩格斯说 ：“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

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历史如此，对历史的认识同样如此。所以，尽

管历史当中包含着无数人的主观意识，每个主观意识都力求自我确证，但无数“平行四边形”所

形成的“合力”，却依然是一个自然状态，在历史阐释上，也就表现为正态分布的状态。历史认

识的客观性，就蕴含在这种以正态分布为特征的公共状态之中 ；它既是自然本真的客观性，也是

以公共性和共同性认识形式体现出来的客观性，具有认识论范畴的属性。

人类的创造同样是历史的客观性内容。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人类创造历史的积极性、主

动性、目的性，同样给予充分肯定和揭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区分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同时，特别

强调两者的相互联系和彼此制约，指出“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 ；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

史就彼此相互制约。”所谓“只要有人存在”，是说即使单纯就自然史而言，它也终归离不开人类

所发明的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与把握。自然科学是人的意识把握统一的客观物质世界的主要手

段。因此，自然史总是透过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表现出来，表现为自然科学发展进步的历史。同

时，人和人的意识无非是自然界发展出来的产物，而自然界的奥秘却需要这种产物去诉说。所以，

马克思说 ：“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由

此出发，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成为人类需要面对的第一关系，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也就成为“思

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我们从事历史阐释研究，离不开上述大框架 ；只有从上

述大框架出发，才能达到对历史客观性真实而又辩证的认识。

编辑　张　蕾　屠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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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ole-process Democracy : The Road of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u Lingjun & Sang Yucheng & Shang Hongri & Zhang Xianming & Kong Fanbin & 

Cheng Zhuru & Shangguan Jiurui
Abstract:“Whole-process democracy” is the latest summary of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 is also the active exploration of human democratic practice and theory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the Chinese people. 
　　Professor Zhu Lingjun believes that people’s democracy, in essence, belongs to the whole-process 
democracy.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the people’s democracy are logically linked, so the promotion of the 
whole-process democracy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party’s leadership. Professor Sang Yucheng pointed out 
tha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whole-process democracy theory,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carry out research 
and promotion at the meso and micro levels. Professor Shang Hongri thinks that Marx and Engels and other 
classical writers’ theory of democracy returns to the problem of people’s “creating the country”, while the 
whole process of democracy answers and will continue to answer the new issue of people’s “entering the 
country”. Professor Zhang Xianming examines the whole process of democr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ponsibility politics, and believ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responsibility politics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whole-process democracy. Professor Kong Fanbin emphasized that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ealize the whole process democracy by embedding the whole process democracy into the agenda of 
public policy and realizing the organic unity of it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public policy. Professor Cheng 
Zhuru believes that the System of People’s Congress is the main channel of the whole-process democracy 
practice, and the whole-process democracy can only be fully reflected in the practice of the People’s Congress 
performing its duties. It is realistic and experiential for people’s democracy to realize the whole-process 
democracy, so we should further improve the system of People’s Congress. Taking Minhang District of 
Shanghai as an example, professor Shangguan Jiurui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participatory budget reform, 
and advocates that modern finance should not only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rule of law, but also introduce 
democratic control mechanism, and implement it in all aspects, links and processes of public budget, so as to 
realize the whole-process democracy

Xi Jinping’s Thought on Rule of Law and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Written 
Speech )

Ye Qing & Mo Jihong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new ideas, new thoughts and new strategies for adhering to the rule of law in an 
all-round way. Starting from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strategic height of adhering to and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reveals the future trend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rteenth Five-year Plan and the centen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o learn and implement Xi Jinping's thought on rule of 
law and make better use of its guiding practice. For this reason, we invited professor Ye Qing and Mo Jihong 
to explain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rule of law from two angles: fair justice and foreign 
rule of law,  hoping to promote the deepening of academic discussion.

New Trend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Global Supply Chain Evolution Under Sino-US Strategic Pattern
Zhang Jie

Abstract: No matter who eventually becomes the president, the US strategy agains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T innovation will not change substantially. Driven by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system is facing a new pattern of contraction, adjustment 
and reconstruction. On the basis of constructing the interaction model of “system-national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capacity-global supply chain”, facing the problems of “anti globalization” and “limited 
globalization”, “de Sinicization” and “de Americanization”,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bilateraliz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strategies and key strategies for China in the future.
Keywords: 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pattern; global supply chain; evolution trend; coping strategies; US 
election

Fusion of Horizons, Construction of Forms and Present Nature of Hermeneutics
Zhang Jiang & Zhou Xian & Zhu Liyuan & Ding Fan & Deng Anqing & Zeng Jun &   Cheng Zuming 

& Li Hongyan
Abstrat: In 2020, scholars have carried out continuous discussions and debates on many topics, such as 
the limited and infinite tension relationship of hermeneutics, the significance of mathematical language 
in hermeneutics research, and the richness of public hermeneutics. They have introduced hermeneutics 
perspective and methods into the research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nd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In 



英文摘要   二 O 二 O 年  第十二期

199Dec.   2020

November,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Hermeneutics Forum” was held. Scholars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ies and natural sciences, how to interpret the real world, and how to construct the core issues 
and key idea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ermeneutic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Inten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Paradigm
Wang Yanli

Abstract: As the most basic concept of hermeneutics, “intention” has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Since the new century, no mat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r the evolution of academic, it has become an urgent need and an inevitable trend to establish 
an academic paradigm that can perfectly fit with the text research. The study of literary intentions has 
made in-depth progress in recent years. It is based on a powerful reflection of the current academic reality-
overemphasizing readers’ intentions to make the interpretation move towards relativism and nihilism; deeply 
analyze its social, historical and academic reasons;  call author’s intention re-appears; in the dynamic system to 
give new position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author’s intention, reader’s intention, and text intention; explore 
more reasonable means of meaning production, and strive to achieve the resonance of research paradigm and 
text. 
Keywords: intention; hermeneutics; academic paradigm; academic history

From Ancient Times to Post-truth Era
——A Re-analysis of the Concept History of “Rumor”

Hu Yiming & Hu Fanzhu
Abstract: In Chinese history, “rumor” was not initially tantamount to today’s “lying”, whose semantics 
experienced  a huge evolution: from “basic means of recording community knowledge”, to “main mode 
of transmission of civil society criticism”, and “unfounded news”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the essence of rumors is “the confirmed misstatements deliberately disseminated in the public 
space generated when the information supply fails to effectively meet the urgent needs of information”. Thus, 
the information monopoly caused signal distortion in the information market may be the biggest motivation 
for the production of modern rumors. In the post-truth era, if each individual can autonomously and truthfully 
express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so-called “rumors” may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driving for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ruth.
Keywords: rumors；folk rhymes; superstitious folksongs; gossip; lie;  post-truth

Spirit, System and Style of Modern Chinese Scholarship
Chen Pingyuan & Liu Yong & Xie Zhixi & Ouyang Zhesheng & Meng Qingshu & Ji Jianqing & 

Zhang Lihua & Lu Yin & Li Yuyang
Abstract: On October 22, at the “Spirit, System and Style of Modern Chinese Scholarship——Chen 
Pingyuan’s Trilogy of Academic History Seminar”, the participating scholars conducted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ree books of academic history” written by Pro. Chen Pingyuan. This group of articles not only retains 
the scene of scholars’ speeches, but also presents a typical style of academic narration. We hope it can arouse 
the academic circles’ deep thinking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cademic history research.

Social Equity Dilemma and Reform Brought by Big Data Technology
Liu Li & Guo Sujian

Abstract: The big data revolution has created remarkable economic value and governance impacts, but it also 
faces dilemma for social justice. The big data has social nature and computing nature, while they interweave 
to construct different ethical dimensions of big data. The current big data ethical research focuses on privacy 
protection, data security, reducing algorithm discrimination and other minimum ethical dimensions, but 
ignores the higher ethical demands to promote social development, resulting in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ies between regions and groups. Meanwhile, big data systems, with 
a chain of flawed data generation, data sorting, data analysis to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has automatically 
distorted social opinions and interests, which will further exacerbate the existing inequity and discrimination 
in social systems. In order to tackle the mismatch between big data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re is a need 
to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al technical infrastructure to eliminate the digital gaps 
among social groups and geographies. It is equally important to leverage a responsible data revolution to spur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ons.
Keywords: big data system; social nature; computing nature; big data ethics; social equity; responsible data 
revolution

Tearing and Remolding: Dual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in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Liu Wei & Weng Junfang

Abstract: Under the tide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trend 


